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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至去年，永昌新
城子赵定庄柴沟山无证
采矿，造成生态严重破
坏。

金昌市
永昌县

生态

    举报中所称的“赵定庄村柴沟山无证开采矿石（开采人及公司不
详）”，经现场核查，在永昌县新城子镇赵定庄村柴沟山仅有一家采
矿企业，为金昌立金矿业有限公司永昌县柴沟萤石矿（以下简称“立
金矿业公司”）。该公司开采矿种为普通萤石，方式为地下开采，生
产规模0.5万吨/年，矿区面积0.8988平方公里，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3.65亩。
    联合调查组从立金矿业公司生产状况、现场勘察对比情况、证照
完备情况等方面开展了全面核查。一是近五年立金矿业公司未开采作
业。对该公司采矿区域现场检查时，矿口无采矿相关运输设备，也未
发现任何生产痕迹。经调阅永昌供电公司提供的2019年至2023年电费
使用明细表，其产生电量无法满足立金矿业公司正常矿采作业需求。
永昌县自然资源局将立金矿业公司柴沟萤石矿区2019年和2023年的影
像进行了比对，近5年该矿区影像无变化；通过影像比对及现场核查，
确定该公司仍在矿山安全设施建设和矿资源勘查过程中，尚未进行矿
石开采作业，不存在生态破坏的问题。二是手续及证照不齐全。采矿
许可方面，立金矿业公司于2017年至今均持有《采矿许可证》，不存
在无证开采情况。该公司于2017年申请延续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
为2017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19日；2022年3月再次办理了采矿许可
证延续，有效期限为2022年3月20日至2025年5月4日（许可证备注：
在有效期期限内完成深部资源勘查和编审“三合一”方案等工作）。
安全许可方面，2018年5月23日，金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金
昌市立金矿业有限公司永昌县柴沟萤石矿采矿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进
行了审查批复，同意并要求该公司按照其《安全设施设计》于2019年
11月23日前完成矿山建设，但因疫情原因，该公司未按期完成建设工
程。2020年7月16日，永昌县应急管理局对该矿矿井复工建设申请进
行了批复，同意该矿复工建设，建设期限延期至2021年5月20日。
2023年6月29日，永昌县应急管理局对立金矿业公司的矿资源勘查申
请进行了批复，同意该公司在《采矿许可证》核定的采矿区范围内进
行资源勘查。环评批复方面，立金矿业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取得
了《金昌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永昌县柴沟萤石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草原征用手续方面，立金矿业公司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3.65亩，其中天然牧草地占用1.78亩（2017年以来，此地确权均为天
然牧草地），其余为工矿用地，地块面积为1.87亩，该企业占用天然
牧草地，未办理临时草原征占用手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草原法》。

属实

    一是督促永昌县各乡镇及相关单位严格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配合协作，形
成工作合力，深入矿山现场，从合法采矿、安
全生产、矿容矿貌、生态修复治理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检查，坚决杜绝非法采矿等问题，积极
做好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高水平、高质量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二是以“零容忍”的态
度，严厉打击矿产资源领域违法行为，坚决遏
制非法采砂、无证开采、破坏土地、矿产、森
林、草原等违法行为发生，做到打击与震慑违
法并重，切实强化自然资源监管工作。三是对
立金矿业公司未办理临时草原征占用手续的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四是要求有关部门加强
矿山的日常监管，乡镇政府加强同群众的日常
沟通，确保办理结果让群众满意。

    接到转办件后，经市级研判，交于永昌县办理。永昌县
协调联络组将此举报件交由县应急管理局主办，县自然资源
局、新城子镇政府协办，上述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第一时间
进行了现场核查。一是从立金矿业公司生产状况、现场勘察
对比情况、证照完备情况等方面开展了全面核查；二是督促
企业严格按照采矿许可管理规定，进行矿资源勘查；三是对
立金矿业公司占用天然牧草地而未办理临时草原征占用手续
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目前，群众举报该问题办理情况进展顺利，各方面协同
配合，办理过程中未出现困难和阻滞问题。永昌县自然资源
局将督促其尽快办理临时草原征占用手续，并对其未办理临
时草原征占用手续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下一步，我市将督促县、区、各乡镇及相关职能部门进
一步靠实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查，切实加强全市矿产资源日
常监管和执法，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破
坏性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采矿秩序，强化行政执法与
司法衔接，坚决杜绝非法采矿行为发生，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关切的重点问题，确保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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